
 

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

家 長 通 知 書 第 P360/23/03號 

敬啟者： 

為讓所有高中學生通過實地考察活動，親身了解國情和國家的最新發展，增進對中

華文化的認識和欣賞，提升國民身份認同。教育局安排中五級學生優先進行「公民與社

會發展科內地考察」，師生可獲教育局資助全額團費，費用包括參訪活動、膳食、住宿、

交通，以及基本的團體綜合旅遊保險。 

 

與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的安排相同，若出發前有學生要求退出，退出的學生須支付因

退團而生的額外費用，教育局亦可能撤銷對該學生的資助，該學生因而須支付相關團費

及額外的退團費用。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，如學生患病(須具醫生證明書)或因其他重要

事故而不能如期隨隊出發，教育局才會考慮不撤銷對該學生的資助。 

 

此次的內地考察屬於公民科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，考察按照公民科課程理念和宗

旨，積極促進和指導學生學習和了解學習重點，加深學生對國家發展的認識，拓闊視野，

促進學生從多角度思考、探究和討論，慎思明辨，以及發展學生的協作、溝通及研習等

共通能力，達到公民科課程的學習成果。因此，參加者須出席有關交流行程安排的出發

前簡介會。回程後，學生需要根據其考察所得和反思，進行專題研習，並以個人名義向

學校呈交報告。 

 

是次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」詳細行程及注意事項如下，敬希細閱。 

 

名稱：南沙、前海經濟發展內地考察團 

日期：2024年 6 月 28-29日(星期五及六) 

地點：南沙、前海 

集合時間：2024年 6 月 28日上午 8時正    集合地點：本校 

解散時間：2024年 6 月 29日約下午 7時   解散地點：高鐵香港西九站 

承辦機構：香港中國旅行社 

承辦機構聯絡資料： 

曾向群女士 電話：28539279 電郵：aa4208@ctg.cn 

劉祖慧女士 電話：28539116 電郵：chowai.lau@ctg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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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程簡介： 

 

日期 行程 餐食 酒店 

28/6 

(五) 

上午 學校集合後，搭乘旅遊巴士至深圳前海

國際會議中心(行程約用時 1.5小時) 

參觀前海國際會議中心(講解約 30分鐘) 

參觀完成後集合並前往前海深港青年夢

工場(講解約 30分鐘) 

 

 

/ 

 

 

 

 

 

海力花園酒

店或同級 

下午 乘坐旅遊巴士出發去廣州(車程約 1小

時) 

參觀明珠灣開發展覽中心(講解約 30分

鐘) 

遊覽完成後集合，前往廣汽科技園進行

參觀(講解約 45-60分鐘) 

 

午餐 

 

南沙茗荔園農莊 

晚上 教師帶領學生鞏固反思當天所學後，入

住酒店 

晚餐 

海力花園酒店 

29/6 

(六) 

上午 從酒店出發，前往南沙天后宮或新區其

他名勝古跡參訪點 

(講解約 90-120分鐘) 

 

酒店內 

 

 

 

/ 下午 午餐後參觀粵劇藝術博物館、永慶坊 

(講解約 120-150分鐘) 

午餐 

江海酒家 

晚上 乘車前往廣州南站，乘坐高鐵返回香港

西九站，抵 B2層清關、出站、自由解散。 

 

/ 

 

考察團所需物品： 

※ 香港身份證、回鄉證或旅遊簽證及學生證  ※ 手提電話、內地電話咭   

※ 適量金錢(港幣、人民幣)       ※ 水及乾糧  

※ 文具          ※ 個人藥物 

※ 雨具          ※ 個人衣物 

※ 日用品，例如：洗漱用品、拖鞋、蚊怕水及其他個人用品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 所有參與學生均須出席行前簡介會，詳情稍後公布。 

    

2. 學生可穿便服進行考察，惟服飾應以配合考察為宜。 

 

3.  學生於考察期間不得擅自離開，並須準時出席所有活動，不可遲到或早退。 

 

4.  旅行箱或背嚢應盡量輕便，嚴禁攜帶任何類型的利器或危險物品及任何與考察活動 

無關的物品。 



 

5.  學生不可以在考察期間進行其他與學習無關的活動，並須尊重講者及導遊的講解。 

 

6.  不應攜帶過量現金或貴重物品。貴重物品如有遺失，概不負責。 

 

7. 教育局承辦機構或會在內地考察活動進行期間進行拍攝及錄影，有關相片及錄影片

段日後亦可能於教育局相關網頁/其他活動中展示，以及轉發予其他政府部門於不同

媒體/場合作展示之用。 

 

8. 若出發前有學生要求退出，教育局可能撤銷對學生的資助，該學生因而須支付相關

團費及額外的退團費用。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，如學生患病(須具醫生證明書)或因

其他重要事故而不能如期隨團出發，教育局才會考慮不撤銷對該學生的資助。 

 

9. 請確保學生在出發前備有合適的證件/旅遊文件等。 

 

附函附上學生健康申報表，請填妥並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七日或以前交回班

主任辦理。如對上述安排有任何垂詢，請賜電 38953703，與本校公民與社會發展

科科主任嚴漢基老師聯絡。 

  此致 

各中五級學生家長 

 

校長 簡偉鴻        謹啟 

二零二四年五月八日



回  條                   第 P360/23/03 號 

敬覆者： 

有關  貴校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之安排，本人業已知悉，並會依時

繳交學生健康申報表及積極跟進敝子弟相關證件。 

 

此覆  

貴校校長 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    別：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

家長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家長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零二四年五月     日  


